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29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丙Ｏ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聲

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丙○○應於民國113年12月6日前交付未成年子女乙○○

（女，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予聲請人甲○○。

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事件，因

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兩造所生未

成年子女乙○○之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事項，暫由

聲請人甲○○單獨決定，並由聲請人甲○○擔任主要照顧者。

相對人丙○○應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

權行使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

前，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甲○○關於未成年子女乙○○

之扶養費新臺幣捌仟元，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履行

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

年子女乙○○（年籍資料如主文，下稱未成年子女），相對

人常有情緒起伏過大以離婚要脅之情事，兩造理念上有重大

差異，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向

本院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給付未成年子女

扶養費等事件，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就離婚部分調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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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其餘事件尚在審理中。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申

請育嬰假在兩造位於00之住處照顧，於113年3月間因聲請人

需照顧其弟之子，故攜同未成年子女前往高雄00娘家一起照

顧，孰料相對人於113年0月0日將未成年子女帶往00過夜

後，於同年月0日聯合家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樓上鎖上房

門，迄今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聲請人，並拒絕聲請人與未成

年子女正常會面交往，對未成年子女身心實有不利影響。未

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照顧，相對人不具幼兒照顧專業

知識，任意將未成年子女安全座椅置放於副駕駛座，且時常

以手機、平板電腦方式育兒，亦不願正視聲請人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之協調問題，由其照顧未成年子女顯不適宜；另

目前聲請人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日常開銷，故為未成年

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聲請本件暫時處分，並提起先位聲明：

⑴相對人應於113年11月25日前於00市○○區○○路000號

（下稱00住處）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⑵於本案事件

裁判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單獨行使未成年子

女之親權，並為其主要照顧者；⑶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裁判

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

12,635元。倘法院認未成年子女應由相對人主要照顧，則提

起備位聲明：聲請人得於每週五晚上8時前往00住處接回未

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週日晚上8時送回00住處交予相

對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當初聲請人亦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帶

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為

久；於113年7月21日後其有同意聲請人得在00住處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一次約2至3小時，但聲請人不可以帶離未成

年子女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

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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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

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

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

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

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

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

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

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再者，法院受理

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

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

分：⑴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

之各項必要費用。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

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應儘

速優先處理之，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

條亦規定甚明。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

成年子女，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

女親權行使、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3年度家調

字第0號），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在本院就離婚調解成立，

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扶養費事件改分案號尚在本院審理

中（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下稱本案事件）等情，業據本

院依職權調取本案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確

已提起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定親子非訟事件，

聲請人自得依前揭法文規定聲請本院為適當暫時處分，合先

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

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按夫妻離婚時應依協議定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

（即親權人），如未為協議、協議不成立或協議不利子女

時，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或改定親權人，法院所為酌

定或改定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審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

（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而鑑於「子女之最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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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定義不易，亦難有共同之標準，司法院茲就學者提出之

見解以及實務所為裁判，整理各種參考原則，其中「照護之

繼續性原則（現狀維持原則）」係指依心理學之研究顯示，

經常變更生活環境或親權人、監護人，會使未成年子女處於

不安定的狀態，因而造成其過度的精神上負擔。為使子女健

全成長，父母或監護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護關係以保持不間

斷之繼續性為必要，故重視未成年子女過去以來的照護狀

況，考量在未成年子女心理上之親子情感聯繫，一般以尊重

未成年子女照護狀況而決定其親權人；「善意父母原則」係

指評估父母何者較具有善意，作為親權歸屬之判斷依據，倘

欲爭取親權者，願意負擔更多的扶養費用並能確保其履行，

或釋放更多會面交往機會給未任親權之他方（又稱為「會面

交往寬容性原則」），將被認定為善意父母。反之如父或母

有妨礙他方會面、隱匿子女、不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灌輸

子女不當觀念、惡意詆毀他方等行為，均應推定為不適任親

權者（司法院103年1月17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30001373號

函釋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後，聲請人申請育

嬰假、留職停薪，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並餵哺母乳至其8

個月大；兩造以及未成年子女先在相對人父母之00住處居

住，未成年子女出生後4個月，3人一同搬往00市○○區○○

街0號0樓之2租屋處居住，平日晚間或週末會前往00住處與

相對人家人同聚。後聲請人於113年0月間為協助照顧其弟之

子，而攜同未成年子女至高雄00居住，週末則由相對人帶回

未成年子女前往00住處，然於113年0月間兩造再因婚姻、未

成年子女等問題發生爭執，相對人暨其家人欲帶走未成年子

女，經聲請人報警後作罷，相對人父親後告知聲請人同年0

月0日00有廟會活動，邀請聲請人帶未成年子女前往參加，

聲請人遂於同年0月0日攜同未成年子女返回00住處，但其於

同年月0日預備帶未成年子女返回高雄00時，遭相對人暨其

家人阻止，自此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暨其家人在00住處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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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聲請人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

狀、兩造113年0月0日訊問筆錄）。而過往聲請人專職照顧

未成年子女，會配合未成年子女作息，未成年子女約於早上

7至9時間起床，聲請人會陪伴未成年子女遊戲，中午用餐後

聲請人會陪同未成年子女一同午休，下午會帶未成年子女散

步，搬往高雄00後，聲請人會在下午帶未成年子女以及小姪

子外出到鄰近公園或步道散步，偶爾會到親水廣場玩水，用

完晚餐後約於晚間8至9時就寢；聲請人現居房屋為家人租

賃，空間尚充足且明亮整潔，社區生活與交通機能便利，評

估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充足生活與教育所需，以及充足的起居

空間與良好生活環境；聲請人了解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現況

與喜好，也會依照未成年子女發展階段為其規劃就學期程，

聲請人同時也進修保母課程，具有專業育兒知能，評估具有

良好親職功能；聲請人母親及弟妹皆可從旁提供未成年子女

照顧之協助等情，有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訪

視調查報告書附於本案卷可稽。

㈢、綜上堪認在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聲請人即為未成年子女之全

職照顧者，至相對人於0年0月0日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

女之前，亦均係由聲請人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期間並無發

現聲請人有明顯疏忽或不當照顧之情形，然相對人未經聲請

人同意而於113年0月0日阻止其帶回未成年子女，使未成年

子女原本由聲請人照顧之穩定生活處於不安定之狀態，此變

動之生活型態恐將引發未成年子女不安定之情緒以及分離焦

慮，更可能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相對人復未考慮聲

請人有正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在其阻止聲請人

接回未成年子女，聲請人向其表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

時，僅消極表示請聲請人自己與相對人父親聯絡、在法院沒

有裁決之前絕對不可能讓聲請人帶走未成年子女過夜、聲請

人僅能每日下午5至7時在00住處門口自己吃完飯後才可以看

小孩，且也不同意聲請人進入00住處一樓後面客廳內等語

（本案113年0月0日訊問筆錄），可見相對人未能積極與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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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討論平行溝通的管道與方法，無法聚焦合作照顧未成年

子女，在子女的照顧及生活安排方面，未有納入目前非同住

方之角色任務，其僅以主觀好惡單方決定給予聲請人有條

件、十分限制之會面方式，其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有

待加強。故至本案確定前，自有命相對人盡速交付未成年子

女予聲請人，使未成年子女得以順利依照過去以來的照護狀

況接受照顧之定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又本案酌定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尚需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

結，有關於未成年子女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重

要監護事項之酌定，顯然緩不濟急，是就此部分應認有為暫

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爰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

聲請人聲請於本案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

其他事由終結前，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暫由聲請人單獨決定

一節，因本裁定業已就較具急迫性的遷移戶籍、學籍問題准

予暫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之，聲請人並未釋明有何其他事項亦

須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之必要性與急迫性，是認此部分聲請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㈣、相對人雖辯稱當初聲請人亦同樣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

女帶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

為久等語。但縱認聲請人早前有此行徑，相對人亦須經由理

性、平和方式與聲請人討論未成年子女的照顧方式，即使討

論未果，亦得經由合法途徑尋求協助，而非報復性地未經聲

請人同意恣意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此部辯稱

自無理由。

五、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兩造自113年0月間起分居至今，就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等事

宜屢生齟齬，難以達成共識，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權益，且

本案事件繫屬本院後，歷經多次調解，足見兩造短期內難以

期待可以就未成年子女扶養問題達成共識，而本案事件尚需

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結，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每月必要扶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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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須待兩造訴訟紛爭確定後再予酌定，顯然緩不濟急。

是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自有以裁定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

及急迫性。又聲請人經本裁定擔任未成年子女實際照顧者，

本院自得依其聲請，命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終結前負擔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而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

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

分而為適當之酌定，又按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

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定

有明文。爰審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請人於111年度申報359,878元薪資所

得、112年度未申報任何薪資所得資料；相對人於111年度、

112年度分別申報363,600元、387,500元之薪資所得，足見

目前相對人賺取所得較聲請人為多。本院審酌上揭兩造之所

得情形，及本院裁定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

者，其付出之心力及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認

聲請人與相對人應依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為

適當。

㈡、而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部分，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印臺灣地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含食品、飲料、衣

著、鞋、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光、家具及設備、家

事管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

雜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

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準，復審酌未成年子女居住

於高雄市境內，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之臺灣地區國民所得

及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按區域別分）之記載，高雄市11

2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6,399元，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公布之高雄市112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4,41

9元。但未成年子女目前尚未就讀幼兒園，生活花費不若學

齡兒童為高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

2,000為適當。復依前揭所定兩造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比例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應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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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元（計算式：12,000元×2/3）。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

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且係陸續發生，為維護未成年子女

之利益，併依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

第1項第8款規定，宣告定期給付逾期不履行者，其後6期視

為亦已到期，以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即時受扶養權益，爰裁定

如主文第3項所示。逾此範圍之扶養費請求，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爰併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綜上，本院審酌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生

活狀態，已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安定之狀態，且自113年7月

21日至今，相對人並無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之意願，

並片面決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短暫、不得攜回等會面交往

之方式，是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其最佳利益，避

免相對人切斷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親情造成常態，有為本件

暫時處分之急迫及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2、3項所示。

七、本件暫時處分之裁定，依照家事事件法第87條第1、2項規

定，於送達時生效，且得為執行名義；另依家事事件法第91

條第1項本文規定：「暫時處分之裁定，除法律別有規定

外，僅對准許本案請求之裁定有抗告權之人得為抗告；抗告

中不停止執行」，亦即縱兩造因不服本裁定而提起抗告，亦

不能以抗告為由拒絕即刻依主文所示內容執行，是兩造應於

收受本件裁定後，即刻依本裁定主文之內容履行（相對人須

主動與聲請人約明交付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與方式），

以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倘有刻意違反之情事，本院自亦

得作為本案事件調查、審酌時之參考，特此指明。

八、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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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29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相  對  人  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丙○○應於民國113年12月6日前交付未成年子女乙○○（女，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聲請人甲○○。
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之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事項，暫由聲請人甲○○單獨決定，並由聲請人甲○○擔任主要照顧者。
相對人丙○○應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甲○○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捌仟元，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年籍資料如主文，下稱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常有情緒起伏過大以離婚要脅之情事，兩造理念上有重大差異，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向本院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就離婚部分調解成立，其餘事件尚在審理中。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申請育嬰假在兩造位於00之住處照顧，於113年3月間因聲請人需照顧其弟之子，故攜同未成年子女前往高雄00娘家一起照顧，孰料相對人於113年0月0日將未成年子女帶往00過夜後，於同年月0日聯合家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樓上鎖上房門，迄今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聲請人，並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正常會面交往，對未成年子女身心實有不利影響。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照顧，相對人不具幼兒照顧專業知識，任意將未成年子女安全座椅置放於副駕駛座，且時常以手機、平板電腦方式育兒，亦不願正視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協調問題，由其照顧未成年子女顯不適宜；另目前聲請人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日常開銷，故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聲請本件暫時處分，並提起先位聲明：⑴相對人應於113年11月25日前於00市○○區○○路000號（下稱00住處）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⑵於本案事件裁判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並為其主要照顧者；⑶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裁判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12,635元。倘法院認未成年子女應由相對人主要照顧，則提起備位聲明：聲請人得於每週五晚上8時前往00住處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週日晚上8時送回00住處交予相對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當初聲請人亦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帶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為久；於113年7月21日後其有同意聲請人得在00住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一次約2至3小時，但聲請人不可以帶離未成年子女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再者，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⑴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亦規定甚明。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3年度家調字第0號），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在本院就離婚調解成立，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扶養費事件改分案號尚在本院審理中（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下稱本案事件）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確已提起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定親子非訟事件，聲請人自得依前揭法文規定聲請本院為適當暫時處分，合先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按夫妻離婚時應依協議定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親權人），如未為協議、協議不成立或協議不利子女時，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或改定親權人，法院所為酌定或改定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審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而鑑於「子女之最佳利益」定義不易，亦難有共同之標準，司法院茲就學者提出之見解以及實務所為裁判，整理各種參考原則，其中「照護之繼續性原則（現狀維持原則）」係指依心理學之研究顯示，經常變更生活環境或親權人、監護人，會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安定的狀態，因而造成其過度的精神上負擔。為使子女健全成長，父母或監護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護關係以保持不間斷之繼續性為必要，故重視未成年子女過去以來的照護狀況，考量在未成年子女心理上之親子情感聯繫，一般以尊重未成年子女照護狀況而決定其親權人；「善意父母原則」係指評估父母何者較具有善意，作為親權歸屬之判斷依據，倘欲爭取親權者，願意負擔更多的扶養費用並能確保其履行，或釋放更多會面交往機會給未任親權之他方（又稱為「會面交往寬容性原則」），將被認定為善意父母。反之如父或母有妨礙他方會面、隱匿子女、不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灌輸子女不當觀念、惡意詆毀他方等行為，均應推定為不適任親權者（司法院103年1月17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30001373號函釋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後，聲請人申請育嬰假、留職停薪，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並餵哺母乳至其8個月大；兩造以及未成年子女先在相對人父母之00住處居住，未成年子女出生後4個月，3人一同搬往00市○○區○○街0號0樓之2租屋處居住，平日晚間或週末會前往00住處與相對人家人同聚。後聲請人於113年0月間為協助照顧其弟之子，而攜同未成年子女至高雄00居住，週末則由相對人帶回未成年子女前往00住處，然於113年0月間兩造再因婚姻、未成年子女等問題發生爭執，相對人暨其家人欲帶走未成年子女，經聲請人報警後作罷，相對人父親後告知聲請人同年0月0日00有廟會活動，邀請聲請人帶未成年子女前往參加，聲請人遂於同年0月0日攜同未成年子女返回00住處，但其於同年月0日預備帶未成年子女返回高雄00時，遭相對人暨其家人阻止，自此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暨其家人在00住處照顧至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聲請人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狀、兩造113年0月0日訊問筆錄）。而過往聲請人專職照顧未成年子女，會配合未成年子女作息，未成年子女約於早上7至9時間起床，聲請人會陪伴未成年子女遊戲，中午用餐後聲請人會陪同未成年子女一同午休，下午會帶未成年子女散步，搬往高雄00後，聲請人會在下午帶未成年子女以及小姪子外出到鄰近公園或步道散步，偶爾會到親水廣場玩水，用完晚餐後約於晚間8至9時就寢；聲請人現居房屋為家人租賃，空間尚充足且明亮整潔，社區生活與交通機能便利，評估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充足生活與教育所需，以及充足的起居空間與良好生活環境；聲請人了解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現況與喜好，也會依照未成年子女發展階段為其規劃就學期程，聲請人同時也進修保母課程，具有專業育兒知能，評估具有良好親職功能；聲請人母親及弟妹皆可從旁提供未成年子女照顧之協助等情，有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訪視調查報告書附於本案卷可稽。
㈢、綜上堪認在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聲請人即為未成年子女之全職照顧者，至相對人於0年0月0日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女之前，亦均係由聲請人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期間並無發現聲請人有明顯疏忽或不當照顧之情形，然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而於113年0月0日阻止其帶回未成年子女，使未成年子女原本由聲請人照顧之穩定生活處於不安定之狀態，此變動之生活型態恐將引發未成年子女不安定之情緒以及分離焦慮，更可能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相對人復未考慮聲請人有正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在其阻止聲請人接回未成年子女，聲請人向其表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時，僅消極表示請聲請人自己與相對人父親聯絡、在法院沒有裁決之前絕對不可能讓聲請人帶走未成年子女過夜、聲請人僅能每日下午5至7時在00住處門口自己吃完飯後才可以看小孩，且也不同意聲請人進入00住處一樓後面客廳內等語（本案113年0月0日訊問筆錄），可見相對人未能積極與聲請人討論平行溝通的管道與方法，無法聚焦合作照顧未成年子女，在子女的照顧及生活安排方面，未有納入目前非同住方之角色任務，其僅以主觀好惡單方決定給予聲請人有條件、十分限制之會面方式，其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有待加強。故至本案確定前，自有命相對人盡速交付未成年子女予聲請人，使未成年子女得以順利依照過去以來的照護狀況接受照顧之定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又本案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尚需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結，有關於未成年子女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重要監護事項之酌定，顯然緩不濟急，是就此部分應認有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爰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聲請人聲請於本案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暫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一節，因本裁定業已就較具急迫性的遷移戶籍、學籍問題准予暫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之，聲請人並未釋明有何其他事項亦須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之必要性與急迫性，是認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㈣、相對人雖辯稱當初聲請人亦同樣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帶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為久等語。但縱認聲請人早前有此行徑，相對人亦須經由理性、平和方式與聲請人討論未成年子女的照顧方式，即使討論未果，亦得經由合法途徑尋求協助，而非報復性地未經聲請人同意恣意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此部辯稱自無理由。
五、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兩造自113年0月間起分居至今，就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等事宜屢生齟齬，難以達成共識，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權益，且本案事件繫屬本院後，歷經多次調解，足見兩造短期內難以期待可以就未成年子女扶養問題達成共識，而本案事件尚需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結，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每月必要扶養費用，須待兩造訴訟紛爭確定後再予酌定，顯然緩不濟急。是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自有以裁定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又聲請人經本裁定擔任未成年子女實際照顧者，本院自得依其聲請，命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終結前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又按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定有明文。爰審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請人於111年度申報359,878元薪資所得、112年度未申報任何薪資所得資料；相對人於111年度、112年度分別申報363,600元、387,500元之薪資所得，足見目前相對人賺取所得較聲請人為多。本院審酌上揭兩造之所得情形，及本院裁定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其付出之心力及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認聲請人與相對人應依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為適當。
㈡、而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部分，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臺灣地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含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光、家具及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雜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準，復審酌未成年子女居住於高雄市境內，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之臺灣地區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按區域別分）之記載，高雄市112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6,399元，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公布之高雄市112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4,419元。但未成年子女目前尚未就讀幼兒園，生活花費不若學齡兒童為高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2,000為適當。復依前揭所定兩造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比例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應為8,000元（計算式：12,000元×2/3）。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且係陸續發生，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依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宣告定期給付逾期不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即時受扶養權益，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逾此範圍之扶養費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併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綜上，本院審酌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生活狀態，已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安定之狀態，且自113年7月21日至今，相對人並無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之意願，並片面決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短暫、不得攜回等會面交往之方式，是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其最佳利益，避免相對人切斷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親情造成常態，有為本件暫時處分之急迫及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2、3項所示。
七、本件暫時處分之裁定，依照家事事件法第87條第1、2項規定，於送達時生效，且得為執行名義；另依家事事件法第91條第1項本文規定：「暫時處分之裁定，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僅對准許本案請求之裁定有抗告權之人得為抗告；抗告中不停止執行」，亦即縱兩造因不服本裁定而提起抗告，亦不能以抗告為由拒絕即刻依主文所示內容執行，是兩造應於收受本件裁定後，即刻依本裁定主文之內容履行（相對人須主動與聲請人約明交付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與方式），以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倘有刻意違反之情事，本院自亦得作為本案事件調查、審酌時之參考，特此指明。
八、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金蘭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29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相  對  人  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聲
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丙○○應於民國113年12月6日前交付未成年子女乙○○（女，
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聲請
人甲○○。
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事件，因
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兩造所生未
成年子女乙○○之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事項，暫由聲
請人甲○○單獨決定，並由聲請人甲○○擔任主要照顧者。
相對人丙○○應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
行使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
，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甲○○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
費新臺幣捌仟元，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
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
    年子女乙○○（年籍資料如主文，下稱未成年子女），相對人
    常有情緒起伏過大以離婚要脅之情事，兩造理念上有重大差
    異，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向本
    院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給付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等事件，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就離婚部分調解成立，
    其餘事件尚在審理中。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申請育
    嬰假在兩造位於00之住處照顧，於113年3月間因聲請人需照
    顧其弟之子，故攜同未成年子女前往高雄00娘家一起照顧，
    孰料相對人於113年0月0日將未成年子女帶往00過夜後，於
    同年月0日聯合家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樓上鎖上房門，迄今
    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聲請人，並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正
    常會面交往，對未成年子女身心實有不利影響。未成年子女
    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照顧，相對人不具幼兒照顧專業知識，任
    意將未成年子女安全座椅置放於副駕駛座，且時常以手機、
    平板電腦方式育兒，亦不願正視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
    往之協調問題，由其照顧未成年子女顯不適宜；另目前聲請
    人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日常開銷，故為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爰聲請本件暫時處分，並提起先位聲明：⑴相對人
    應於113年11月25日前於00市○○區○○路000號（下稱00住處）
    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⑵於本案事件裁判確定或因其
    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並為
    其主要照顧者；⑶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裁判確定或因其他事
    由終結前，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12,635元。倘法
    院認未成年子女應由相對人主要照顧，則提起備位聲明：聲
    請人得於每週五晚上8時前往00住處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
    同宿，並於週日晚上8時送回00住處交予相對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當初聲請人亦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帶
    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為久
    ；於113年7月21日後其有同意聲請人得在00住處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一次約2至3小時，但聲請人不可以帶離未成年
    子女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
    。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
    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家
    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
    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
    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衡
    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
    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
    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
    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再者，法院受理家事事
    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親子非
    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⑴命
    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
    要費用。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
    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
    理之，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亦規定
    甚明。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
    ，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
    使、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3年度家調字第0號）
    ，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在本院就離婚調解成立，未成年子
    女親權行使以及扶養費事件改分案號尚在本院審理中（113
    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下稱本案事件）等情，業據本院依職
    權調取本案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確已提起
    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定親子非訟事件，聲請人
    自得依前揭法文規定聲請本院為適當暫時處分，合先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
    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按夫妻離婚時應依協議定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
    （即親權人），如未為協議、協議不成立或協議不利子女時
    ，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或改定親權人，法院所為酌定
    或改定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審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
    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而鑑於「子女之最佳利益
    」定義不易，亦難有共同之標準，司法院茲就學者提出之見
    解以及實務所為裁判，整理各種參考原則，其中「照護之繼
    續性原則（現狀維持原則）」係指依心理學之研究顯示，經
    常變更生活環境或親權人、監護人，會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
    安定的狀態，因而造成其過度的精神上負擔。為使子女健全
    成長，父母或監護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護關係以保持不間斷
    之繼續性為必要，故重視未成年子女過去以來的照護狀況，
    考量在未成年子女心理上之親子情感聯繫，一般以尊重未成
    年子女照護狀況而決定其親權人；「善意父母原則」係指評
    估父母何者較具有善意，作為親權歸屬之判斷依據，倘欲爭
    取親權者，願意負擔更多的扶養費用並能確保其履行，或釋
    放更多會面交往機會給未任親權之他方（又稱為「會面交往
    寬容性原則」），將被認定為善意父母。反之如父或母有妨
    礙他方會面、隱匿子女、不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灌輸子女
    不當觀念、惡意詆毀他方等行為，均應推定為不適任親權者
    （司法院103年1月17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30001373號函釋
    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後，聲請人申請育嬰
    假、留職停薪，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並餵哺母乳至其8個
    月大；兩造以及未成年子女先在相對人父母之00住處居住，
    未成年子女出生後4個月，3人一同搬往00市○○區○○街0號0樓
    之2租屋處居住，平日晚間或週末會前往00住處與相對人家
    人同聚。後聲請人於113年0月間為協助照顧其弟之子，而攜
    同未成年子女至高雄00居住，週末則由相對人帶回未成年子
    女前往00住處，然於113年0月間兩造再因婚姻、未成年子女
    等問題發生爭執，相對人暨其家人欲帶走未成年子女，經聲
    請人報警後作罷，相對人父親後告知聲請人同年0月0日00有
    廟會活動，邀請聲請人帶未成年子女前往參加，聲請人遂於
    同年0月0日攜同未成年子女返回00住處，但其於同年月0日
    預備帶未成年子女返回高雄00時，遭相對人暨其家人阻止，
    自此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暨其家人在00住處照顧至今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聲請人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狀、兩造11
    3年0月0日訊問筆錄）。而過往聲請人專職照顧未成年子女
    ，會配合未成年子女作息，未成年子女約於早上7至9時間起
    床，聲請人會陪伴未成年子女遊戲，中午用餐後聲請人會陪
    同未成年子女一同午休，下午會帶未成年子女散步，搬往高
    雄00後，聲請人會在下午帶未成年子女以及小姪子外出到鄰
    近公園或步道散步，偶爾會到親水廣場玩水，用完晚餐後約
    於晚間8至9時就寢；聲請人現居房屋為家人租賃，空間尚充
    足且明亮整潔，社區生活與交通機能便利，評估能提供未成
    年子女充足生活與教育所需，以及充足的起居空間與良好生
    活環境；聲請人了解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現況與喜好，也會
    依照未成年子女發展階段為其規劃就學期程，聲請人同時也
    進修保母課程，具有專業育兒知能，評估具有良好親職功能
    ；聲請人母親及弟妹皆可從旁提供未成年子女照顧之協助等
    情，有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訪視調查報告書
    附於本案卷可稽。
㈢、綜上堪認在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聲請人即為未成年子女之全
    職照顧者，至相對人於0年0月0日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
    女之前，亦均係由聲請人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期間並無發
    現聲請人有明顯疏忽或不當照顧之情形，然相對人未經聲請
    人同意而於113年0月0日阻止其帶回未成年子女，使未成年
    子女原本由聲請人照顧之穩定生活處於不安定之狀態，此變
    動之生活型態恐將引發未成年子女不安定之情緒以及分離焦
    慮，更可能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相對人復未考慮聲
    請人有正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在其阻止聲請人
    接回未成年子女，聲請人向其表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時
    ，僅消極表示請聲請人自己與相對人父親聯絡、在法院沒有
    裁決之前絕對不可能讓聲請人帶走未成年子女過夜、聲請人
    僅能每日下午5至7時在00住處門口自己吃完飯後才可以看小
    孩，且也不同意聲請人進入00住處一樓後面客廳內等語（本
    案113年0月0日訊問筆錄），可見相對人未能積極與聲請人
    討論平行溝通的管道與方法，無法聚焦合作照顧未成年子女
    ，在子女的照顧及生活安排方面，未有納入目前非同住方之
    角色任務，其僅以主觀好惡單方決定給予聲請人有條件、十
    分限制之會面方式，其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有待加強
    。故至本案確定前，自有命相對人盡速交付未成年子女予聲
    請人，使未成年子女得以順利依照過去以來的照護狀況接受
    照顧之定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又本案酌定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尚需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結，有
    關於未成年子女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重要監護
    事項之酌定，顯然緩不濟急，是就此部分應認有為暫時處分
    之必要性及急迫性，爰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聲請人
    聲請於本案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
    由終結前，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暫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一節，
    因本裁定業已就較具急迫性的遷移戶籍、學籍問題准予暫由
    聲請人單獨決定之，聲請人並未釋明有何其他事項亦須由聲
    請人單獨決定之必要性與急迫性，是認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㈣、相對人雖辯稱當初聲請人亦同樣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
    女帶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
    為久等語。但縱認聲請人早前有此行徑，相對人亦須經由理
    性、平和方式與聲請人討論未成年子女的照顧方式，即使討
    論未果，亦得經由合法途徑尋求協助，而非報復性地未經聲
    請人同意恣意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此部辯稱
    自無理由。
五、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扶
    養費，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兩造自113年0月間起分居至今，就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等事
    宜屢生齟齬，難以達成共識，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權益，且
    本案事件繫屬本院後，歷經多次調解，足見兩造短期內難以
    期待可以就未成年子女扶養問題達成共識，而本案事件尚需
    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結，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每月必要扶養
    費用，須待兩造訴訟紛爭確定後再予酌定，顯然緩不濟急。
    是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自有以裁定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
    及急迫性。又聲請人經本裁定擔任未成年子女實際照顧者，
    本院自得依其聲請，命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終結前負擔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而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
    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
    分而為適當之酌定，又按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
    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定
    有明文。爰審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請人於111年度申報359,878元薪資所
    得、112年度未申報任何薪資所得資料；相對人於111年度、
    112年度分別申報363,600元、387,500元之薪資所得，足見
    目前相對人賺取所得較聲請人為多。本院審酌上揭兩造之所
    得情形，及本院裁定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
    ，其付出之心力及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認聲
    請人與相對人應依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為適
    當。
㈡、而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部分，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編
    印臺灣地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含食品、飲料、衣
    著、鞋、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光、家具及設備、家
    事管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
    雜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
    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準，復審酌未成年子女居住
    於高雄市境內，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之臺灣地區國民所得
    及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按區域別分）之記載，高雄市11
    2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6,399元，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公布之高雄市112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4,41
    9元。但未成年子女目前尚未就讀幼兒園，生活花費不若學
    齡兒童為高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2
    ,000為適當。復依前揭所定兩造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
    比例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應為8,00
    0元（計算式：12,000元×2/3）。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
    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且係陸續發生，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
    利益，併依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
    項第8款規定，宣告定期給付逾期不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亦
    已到期，以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即時受扶養權益，爰裁定如主
    文第3項所示。逾此範圍之扶養費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爰併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綜上，本院審酌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生
    活狀態，已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安定之狀態，且自113年7月
    21日至今，相對人並無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之意願，
    並片面決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短暫、不得攜回等會面交往
    之方式，是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其最佳利益，避
    免相對人切斷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親情造成常態，有為本件
    暫時處分之急迫及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2、3項所示。
七、本件暫時處分之裁定，依照家事事件法第87條第1、2項規定
    ，於送達時生效，且得為執行名義；另依家事事件法第91條
    第1項本文規定：「暫時處分之裁定，除法律別有規定外，
    僅對准許本案請求之裁定有抗告權之人得為抗告；抗告中不
    停止執行」，亦即縱兩造因不服本裁定而提起抗告，亦不能
    以抗告為由拒絕即刻依主文所示內容執行，是兩造應於收受
    本件裁定後，即刻依本裁定主文之內容履行（相對人須主動
    與聲請人約明交付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與方式），以確
    保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倘有刻意違反之情事，本院自亦得作
    為本案事件調查、審酌時之參考，特此指明。
八、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金蘭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229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相  對  人  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丙○○應於民國113年12月6日前交付未成年子女乙○○（女，民國000年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予聲請人甲○○。
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之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事項，暫由聲請人甲○○單獨決定，並由聲請人甲○○擔任主要照顧者。
相對人丙○○應於本院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按月於每月五日前給付聲請人甲○○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之扶養費新臺幣捌仟元，前開定期金之給付，如遲誤一期履行者，其後六期之期間視為亦已到期。
聲請人其餘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兩造於民國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乙○○（年籍資料如主文，下稱未成年子女），相對人常有情緒起伏過大以離婚要脅之情事，兩造理念上有重大差異，喪失維持婚姻希望之程度，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向本院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就離婚部分調解成立，其餘事件尚在審理中。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申請育嬰假在兩造位於00之住處照顧，於113年3月間因聲請人需照顧其弟之子，故攜同未成年子女前往高雄00娘家一起照顧，孰料相對人於113年0月0日將未成年子女帶往00過夜後，於同年月0日聯合家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樓上鎖上房門，迄今未將未成年子女交還聲請人，並拒絕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正常會面交往，對未成年子女身心實有不利影響。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均由聲請人照顧，相對人不具幼兒照顧專業知識，任意將未成年子女安全座椅置放於副駕駛座，且時常以手機、平板電腦方式育兒，亦不願正視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協調問題，由其照顧未成年子女顯不適宜；另目前聲請人收入無法負擔未成年子女日常開銷，故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爰聲請本件暫時處分，並提起先位聲明：⑴相對人應於113年11月25日前於00市○○區○○路000號（下稱00住處）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⑵於本案事件裁判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聲請人得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並為其主要照顧者；⑶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裁判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按月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下同）12,635元。倘法院認未成年子女應由相對人主要照顧，則提起備位聲明：聲請人得於每週五晚上8時前往00住處接回未成年子女同遊、同宿，並於週日晚上8時送回00住處交予相對人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當初聲請人亦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帶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為久；於113年7月21日後其有同意聲請人得在00住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一次約2至3小時，但聲請人不可以帶離未成年子女等語。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但關係人得處分之事項，非依其聲請，不得為之。關係人為前項聲請時，應表明本案請求、應受暫時處分之事項及其事由，並就得處分之事項釋明暫時處分之事由，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再者，法院受理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第5款或第113條之親子非訟事件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⑴命給付未成年子女生活、教育、醫療或諮商輔導所需之各項必要費用。㈧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法院核發前項暫時處分，應審酌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並應儘速優先處理之，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亦規定甚明。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聲請人於113年0月0日訴請離婚、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等事件（113年度家調字第0號），後兩造於113年0月0日在本院就離婚調解成立，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以及扶養費事件改分案號尚在本院審理中（113年度家非調字第0號，下稱本案事件）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卷宗核閱無誤，堪信為真實。是聲請人確已提起家事事件法第104條第1項第1款所定親子非訟事件，聲請人自得依前揭法文規定聲請本院為適當暫時處分，合先敘明。
四、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交付未成年子女、由其擔任主要照顧者，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按夫妻離婚時應依協議定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人（即親權人），如未為協議、協議不成立或協議不利子女時，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酌定或改定親權人，法院所為酌定或改定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審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而鑑於「子女之最佳利益」定義不易，亦難有共同之標準，司法院茲就學者提出之見解以及實務所為裁判，整理各種參考原則，其中「照護之繼續性原則（現狀維持原則）」係指依心理學之研究顯示，經常變更生活環境或親權人、監護人，會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安定的狀態，因而造成其過度的精神上負擔。為使子女健全成長，父母或監護人與未成年子女之照護關係以保持不間斷之繼續性為必要，故重視未成年子女過去以來的照護狀況，考量在未成年子女心理上之親子情感聯繫，一般以尊重未成年子女照護狀況而決定其親權人；「善意父母原則」係指評估父母何者較具有善意，作為親權歸屬之判斷依據，倘欲爭取親權者，願意負擔更多的扶養費用並能確保其履行，或釋放更多會面交往機會給未任親權之他方（又稱為「會面交往寬容性原則」），將被認定為善意父母。反之如父或母有妨礙他方會面、隱匿子女、不告知未成年子女所在、灌輸子女不當觀念、惡意詆毀他方等行為，均應推定為不適任親權者（司法院103年1月17日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30001373號函釋參照）。
㈡、經查，兩造於0年0月0日育有未成年子女後，聲請人申請育嬰假、留職停薪，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並餵哺母乳至其8個月大；兩造以及未成年子女先在相對人父母之00住處居住，未成年子女出生後4個月，3人一同搬往00市○○區○○街0號0樓之2租屋處居住，平日晚間或週末會前往00住處與相對人家人同聚。後聲請人於113年0月間為協助照顧其弟之子，而攜同未成年子女至高雄00居住，週末則由相對人帶回未成年子女前往00住處，然於113年0月間兩造再因婚姻、未成年子女等問題發生爭執，相對人暨其家人欲帶走未成年子女，經聲請人報警後作罷，相對人父親後告知聲請人同年0月0日00有廟會活動，邀請聲請人帶未成年子女前往參加，聲請人遂於同年0月0日攜同未成年子女返回00住處，但其於同年月0日預備帶未成年子女返回高雄00時，遭相對人暨其家人阻止，自此未成年子女由相對人暨其家人在00住處照顧至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聲請人113年9月10日民事陳報狀、兩造113年0月0日訊問筆錄）。而過往聲請人專職照顧未成年子女，會配合未成年子女作息，未成年子女約於早上7至9時間起床，聲請人會陪伴未成年子女遊戲，中午用餐後聲請人會陪同未成年子女一同午休，下午會帶未成年子女散步，搬往高雄00後，聲請人會在下午帶未成年子女以及小姪子外出到鄰近公園或步道散步，偶爾會到親水廣場玩水，用完晚餐後約於晚間8至9時就寢；聲請人現居房屋為家人租賃，空間尚充足且明亮整潔，社區生活與交通機能便利，評估能提供未成年子女充足生活與教育所需，以及充足的起居空間與良好生活環境；聲請人了解未成年子女身心發展現況與喜好，也會依照未成年子女發展階段為其規劃就學期程，聲請人同時也進修保母課程，具有專業育兒知能，評估具有良好親職功能；聲請人母親及弟妹皆可從旁提供未成年子女照顧之協助等情，有社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家庭服務協會訪視調查報告書附於本案卷可稽。
㈢、綜上堪認在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聲請人即為未成年子女之全職照顧者，至相對人於0年0月0日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女之前，亦均係由聲請人負責照顧未成年子女，期間並無發現聲請人有明顯疏忽或不當照顧之情形，然相對人未經聲請人同意而於113年0月0日阻止其帶回未成年子女，使未成年子女原本由聲請人照顧之穩定生活處於不安定之狀態，此變動之生活型態恐將引發未成年子女不安定之情緒以及分離焦慮，更可能影響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相對人復未考慮聲請人有正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在其阻止聲請人接回未成年子女，聲請人向其表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時，僅消極表示請聲請人自己與相對人父親聯絡、在法院沒有裁決之前絕對不可能讓聲請人帶走未成年子女過夜、聲請人僅能每日下午5至7時在00住處門口自己吃完飯後才可以看小孩，且也不同意聲請人進入00住處一樓後面客廳內等語（本案113年0月0日訊問筆錄），可見相對人未能積極與聲請人討論平行溝通的管道與方法，無法聚焦合作照顧未成年子女，在子女的照顧及生活安排方面，未有納入目前非同住方之角色任務，其僅以主觀好惡單方決定給予聲請人有條件、十分限制之會面方式，其善意父母內涵表淺，行動力有待加強。故至本案確定前，自有命相對人盡速交付未成年子女予聲請人，使未成年子女得以順利依照過去以來的照護狀況接受照顧之定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又本案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尚需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結，有關於未成年子女戶籍遷移、就學申請、學籍決定等重要監護事項之酌定，顯然緩不濟急，是就此部分應認有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爰裁定如主文第1、2項所示。至聲請人聲請於本案事件因調(和)解成立、撤回、裁定確定或其他事由終結前，關於未成年子女親權暫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一節，因本裁定業已就較具急迫性的遷移戶籍、學籍問題准予暫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之，聲請人並未釋明有何其他事項亦須由聲請人單獨決定之必要性與急迫性，是認此部分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㈣、相對人雖辯稱當初聲請人亦同樣未經其同意逕自將未成年子女帶往高雄00生活，未成年子女出生後在00居住時間較高雄為久等語。但縱認聲請人早前有此行徑，相對人亦須經由理性、平和方式與聲請人討論未成年子女的照顧方式，即使討論未果，亦得經由合法途徑尋求協助，而非報復性地未經聲請人同意恣意阻止聲請人帶回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此部辯稱自無理由。
五、聲請人主張本案事件終結前，命請相對人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有其急迫性與必要性：
㈠、兩造自113年0月間起分居至今，就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等事宜屢生齟齬，難以達成共識，已影響未成年子女之權益，且本案事件繫屬本院後，歷經多次調解，足見兩造短期內難以期待可以就未成年子女扶養問題達成共識，而本案事件尚需相當時日始能審理終結，倘關於未成年子女之每月必要扶養費用，須待兩造訴訟紛爭確定後再予酌定，顯然緩不濟急。是就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自有以裁定為暫時處分之必要性及急迫性。又聲請人經本裁定擔任未成年子女實際照顧者，本院自得依其聲請，命相對人應於本案事件終結前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而關於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即未成年子女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即兩造之經濟能力及身分而為適當之酌定，又按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定有明文。爰審酌本院依職權調閱之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記載，聲請人於111年度申報359,878元薪資所得、112年度未申報任何薪資所得資料；相對人於111年度、112年度分別申報363,600元、387,500元之薪資所得，足見目前相對人賺取所得較聲請人為多。本院審酌上揭兩造之所得情形，及本院裁定由聲請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其付出之心力及勞力亦非不能評價為扶養費之一部，認聲請人與相對人應依1：2之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為適當。
㈡、而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數額部分，參照行政院主計總處編印臺灣地區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性支出，包含食品、飲料、衣著、鞋、襪、房地租、水費、燃料和燈光、家具及設備、家事管理、保健和醫療、運輸及通訊、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雜項支出等食、衣、住、行、育、樂各項基本生活需要，均得作為計算扶養費金額之參考標準，復審酌未成年子女居住於高雄市境內，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之臺灣地區國民所得及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按區域別分）之記載，高雄市112年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為26,399元，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公布之高雄市112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4,419元。但未成年子女目前尚未就讀幼兒園，生活花費不若學齡兒童為高等一切情狀，認未成年子女所需扶養費以每月12,000為適當。復依前揭所定兩造應負擔之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比例計算，相對人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應為8,000元（計算式：12,000元×2/3）。又扶養費乃維持受扶養權利人生活所需之費用，且係陸續發生，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併依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宣告定期給付逾期不履行者，其後6期視為亦已到期，以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即時受扶養權益，爰裁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逾此範圍之扶養費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爰併裁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
六、綜上，本院審酌相對人擅自變更未成年子女主要照顧者之生活狀態，已使未成年子女處於不安定之狀態，且自113年7月21日至今，相對人並無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聲請人之意願，並片面決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短暫、不得攜回等會面交往之方式，是為維護未成年子女之身心發展及其最佳利益，避免相對人切斷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親情造成常態，有為本件暫時處分之急迫及必要，爰裁定如主文第1、2、3項所示。
七、本件暫時處分之裁定，依照家事事件法第87條第1、2項規定，於送達時生效，且得為執行名義；另依家事事件法第91條第1項本文規定：「暫時處分之裁定，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僅對准許本案請求之裁定有抗告權之人得為抗告；抗告中不停止執行」，亦即縱兩造因不服本裁定而提起抗告，亦不能以抗告為由拒絕即刻依主文所示內容執行，是兩造應於收受本件裁定後，即刻依本裁定主文之內容履行（相對人須主動與聲請人約明交付未成年子女之時間、地點與方式），以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倘有刻意違反之情事，本院自亦得作為本案事件調查、審酌時之參考，特此指明。
八、依法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羅培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金蘭


